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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及認證辦法申請相關說明 

106.01.24 第四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6.09.08 第四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修改 

107.09.28 第四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修改 

108.09.2 第五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修改 

為逐步增進專科護理師臨床專業能力，提升病人照護品質，促使醫院的認同，

增加回饋或晉升的機會，而發展專科護理師臨床進階制度，以支持專科護理師持續的

專業發展。 

➢ 進階制度建立於 Benner 的 Novice to Expert 模式上。 

➢ 進階制度共為五階層，分別為 Novice (NP I)、NP II、NP III、NP IV 及 NP V，

本會接受 NPII 以上申請認證。 

➢ 進階制度包含各階層之進階基本條件與執業床能力指標： 

1.各階層基本條件(表一) 

2.各階層執業能力指標(表二)，包含(1)臨床執業與成效、(2)教學能力、 (3)領    

  導、行政和研究。 

➢ 受理完整及部分審查 

     1.完整審查 – 審查各階層進階制度基本條件及執業能力指標之佐證資料， 

                   通過後核發該送審進階之階層證書。  

        (1) 108年 12月 31日前申請者，不須補審該階層之前各階層佐證資料。 

        (2) 109年 01月 01日始申請者，須補充該階層之前各階層佐證資料。 

（例如：申請 NPIV，需檢附 NP III 及 NPIV 之佐證資料） 

備註：未通過者(NPII 除外)，得於各階層佐證資料有效期限內，以部分審

查提出申請，通過者等同通過完整審查。 

      

      2.部分審查 – 僅審理各階層病例、實證案例及照護指引發展(或應 

                    用研究)報告，通過後核發送審資料通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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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之定義及發展架構 

1、 專科護理師定義 

在護理領域中，專科護理師屬於進階護理的一環，屬護理角色拓展的一種，其主

要任務是與醫師共同提供連續性及整合性的護理與醫療照護。 

2、 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發展架構 

1. 專科護理師進階晉升之概念架構圖 

   

  NP V 
專家階段

(Expert) 

 NP IV 
精通階段

(Proficient) 

 
NP 

III 
勝任階段(Competent) 

 NP II 
進階學習階段(Advanced 

beginner) 

NP I 生手階段 (No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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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基本條件、執業能力指標及執業能力指標佐證資料 

   表一、專科護理師進階制度基本條件 

項目 

NP I 

生手階段(Novice) 

NP II 

進階學習階段 

(Advanced beginner) 

NP III 

勝任階段(Competent) 

NP IV 

精通階段(Proficient) 

NP V 

專家階段(Expert) 

定義 

開始熟悉專科護理師的業

務 

對專科護理師業務已基本

能處理，可以提供病人更

具個別性的照護 

能有依據的為病人訂定照

護計劃，且能在醫療團隊

中提出意見 

能掌握病人整體及應用實

證結果於病人照護，於醫

療團隊具協調力 

能快速的統整資料作出精確

的臨床判斷及反應，具實證

應用及研究能力，對醫療團

隊及機構具影響力 

基本

條件 

1. 具效期的專科護理師

證書。 

2. 實際執行專科護理師

業務。 

3.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活動會員。 

 

1. 具效期的專科護理師

證書後實際執行專科

護理師業務年資滿一

年。 

2.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活動會員。 

3. 具護理學士學位。 

 

1. 具效期的專科護理師

證書後實際執行專科

護理師業務年資滿三

年。 

2.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活動會員。 

3. 具護理學士學位。 

1. 具效期的專科護理師

證書後實際執行專科

護理師業務年資滿五

年。 

2.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活動會員至少滿兩年。 

3. 具護理學士學位，並且 

進修護理相關研究所

學分至少二學分。 

1. 具效期的專科護理師證

書後實際執行專科護理

師業務年資滿五年以上。 

2.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活

動會員滿兩年以上。 

3. 具護理相關碩士學位。 

備註: 

1.108 年(含 108 年)前 NP II 至 NP IV申請者，基本條件以取得醫護相關學士學位。 

2.護理相關碩士，依教育部大學校院系所 https://ulist.moe.gov.tw/最新規定，包含 

A.醫藥衛生及社福領域之醫藥衛生學門碩士以上所列屬之科系 

B.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社會福利學門碩士以上所列屬之科系 

C.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中醫管學類碩士以上所列屬之科系 

佐證

資料 

1.具效期的專科護理師證書影本。 

2.擔任專科護理師之在職證明(無設置專科護理師職缺之機構，如公立醫院，可另加單位主管出具之證明)。 

3.專科護理師工作年資證明(年資：NP II-1年、NP III-3年、NP IV 與 NP V-5年) 

 4.護理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影本。 

4.護理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影本。 

4.護理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影本。 

5.進修護理相關碩士研究

學分證明(至少 2學分 

4.護理相關碩士學位畢業證

書影本。 

註一：本臨床進階制度為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經收集各方意見後訂定，建議各醫療院所可送本會進行認證。 

https://ulist.moe.gov.tw/


9 

 

表二、專科護理師執業能力指標 

     指標 

構面 

NP II 

進階學習階段 

(Advanced beginner) 

NP III 

勝任階段(Competent) 

NP IV 

精通階段(Proficient) 

NP V 

專家階段(Expert) 

A.臨床執業 

與成效 

1. 以專科護理師角色進行病人

評估、擬定具個別性的照護

計畫，並能正確提供進階臨

床照護及於醫師監督下執行

醫療業務。 

2. 能監測病人對治療的反應並

適當的回報與處置。 

3. 能於醫療團隊的查房活動中

對病情提出質疑或進行討

論。 

1. 能正確分析及評估病人病

情，能依據學理、預立醫療

流程或臨床照護指引進行推

理、決策與訂定照護計劃，

並依此提供進階臨床照護。

(以照護日至送審日三年內

為限) 

2. 能監測病人對治療的反應、

及時提供適當處置，並據以

修正照護計畫。 

3. 於跨團隊個案討論中擔任主

要報告者，並能提供照護建

議。 

1. 能正確分析及評估複雜個

案病情，並能以實證方法解

決病人問題，進而提供高品

質之照護。(以照護日至送

審日三年內為限) 

1. 能應用及評價現行之預立

醫療流程，並進而提出修

正、或更新之建議。 

2. 能協調醫療照護團隊成員

及資源運用，以提供病人高

品質之照護。 

 

 

1. 能正確及有效率的評估及分析

複雜個案病情，能快速的統整資

料作出精確的臨床判斷及反

應，能以目前最佳證據擬定具個

別性的照護計畫，並進而提供有

效率及效益之臨床照護。(發展

以資料搜索日至送審日三年內

為限或應用研究運用之指引以

送審日前三年為限) 

2. 能應用及評價現行之臨床照護

指引，並進而修正、更新或發展

新的臨床照護指引。 

3. 能參與單位或機構預立醫療流

程之發展、修正與更新。 

4. 能分析及評價醫療照護團隊合

作及資源運用之現況，並進而提

出改善建議。 

佐證資料 1. 1 例具個別性及適當性完整 

的病人評估及照護計畫。 

2. 專科護理師臨床技術訓練手 

冊影本，學習項目內容至少

10 項 (參考範例一)。 

3. 10 例醫療團隊的查房相關書 

面證明(參考範例二)。 

 

 

 

 

1. 病例報告一份。(以照護日至

送審日三年內為限) 

備註：至送審日三年內本會學刊

刊登之病例報告，得附上佐證資

料此報告可免審。 

2. 有提供照護建議之會議紀

錄。 

3. 為主要報告者之跨團隊個案

討論會之報告內容。 

 

1. 實證案例報告一份。(以照

護日至送審日三年內為限) 

2. 參與單位或機構預立醫療

流程提出修正或更新之會

議記錄。 

3. 協調醫療照護團隊成員，提

供照顧計畫之會議紀錄。 

 

1. 臨床照護指引發展(或應用研究)

報告一份(限第一或第二作者)。

(發展以資料搜索日至送審日三

年內為限或應用研究運用之指

引以送審日前三年為限) 

2. 參與單位或機構預立醫療流程

之發展、修正或更新之會議紀

錄。 

3. 分析及評價醫療照護團隊合作

及資源運用現況報告或會議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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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構面 

NP II 

進階學習階段 

(Advanced beginner) 

NP III 

勝任階段(Competent) 

NP IV 

精通階段(Proficient) 

NP V 

專家階段(Expert) 

 

B.教學能力 1. 提供護理人員教育活動增進

專科護理照護的品質。 

1. 提供醫療團隊成員教育活動。 

2. 擔任護生或護理人員或專科護

理師或其他醫事人員之臨床指

導者，二年內指導時數≧10 小

時，或床邊教學，二年內指導

次數≧20 次 

(臨床指導及床邊教學二擇一)。 

1. 三年內擔任醫院專業課程授

課至少 3 小時。 

2. 擔任護生或護理人員或專科

護理師或其他醫事人員之臨

床指導者，二年內指導時數

≧20 小時，或進階床邊教

學，二年內指導次數≧40 

(臨床指導及床邊教學二擇一)。 

 

1. 近二年內主持跨團隊個案討論活動至

少 3 次。 

2. 三年內曾規劃健康相關系列議題教育

課程（同一系列至少三堂）。 

3. 三年內擔任學校或學會專業課程講師

授課至少 6 小時。 

4. 三年內擔任培訓專科護理師課程講師

或 OSCE 考官至少 2 小時。 

5. 三年內擔任專業會議或研討會主講者/

報告者至少 50 分鐘。 

 

以上第 2、3、4、5 項，四項中至少須符合

二項。 

 

佐證資料 護理人員在職教育紀錄至少 1 份 

(須包含教學活動方案設計) (參考

範例三)。 

1. 醫療團隊成員在職教育紀錄至

少一份(教案課程內容、簽到

單)  

2. 擔任 SN、RN、NP 或其他醫事

人員之臨床指導者  

(1)臨床指導二年≧10 小時證明  

(2)床邊教學二年≧20 次證明  

可由單位主管或醫院開具證明 

(參考範例四)。 

1. 三年內講授醫療團隊成員至

少 3 小時在職教育紀錄，包

括教案課程內容、簽到單。 

2. 擔任 SN、RN、NP 或其他醫

事人員  

(1)臨床指導二年≧20 小時證明  

(2)床邊教學二年≧40 次證明。 

可由單位主管或醫院開具證明

(參考範例四)。 

1. 二年內主持至少 3 次個案討論活動之會

議紀錄。 

2. 三年內規劃系列性教育課程之紀錄(教

案、主題、課程內容、簽到單，主管證

明) （同一系列至少三堂）。  

3. 三年內擔任學校或學會專業課程教學之

課程表或證明，至少 6 小時。 

4. 三年內擔任培訓專科護理師講師或

OSCE 考官之課程表或證明，至少 2 小

時。  

5. 三年內擔任專業會議或研討會主講者/

報告者之議程表或證明，至少 50 分鐘。  

 

以上第 2、3、4、5 項，四項中至少須符合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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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構面 

NP II 

進階學習階段 

(Advanced beginner) 

NP III 

勝任階段(Competent) 

NP IV 

精通階段(Proficient) 

NP V 

專家階段(Expert) 

 

C. 領導/

行政/研究 

維護個人執業之紀錄和資料以

支持個人執業之過程與成效。 

1. 三年內曾參與健康相關服務

活動(註二)。 

2. 參與品質管理活動。 

1. 三年內曾規劃健康相關

服務活動(註二)。 

2. 擔任醫院/專業學會組織領

導者的角色(組長、委員)。 

3. 執行品質改善報告，如

PDCA。 

4. 參與照護相關之個報、專

案、研究，五年內以海報、

口頭、期刊發表(限第一或

通訊作者)。 

 

以上第 2、3、4 項，三項中至

少須符合 2 項。 

1. 三年內曾規劃健康相關服務活動(註

二)。 

2. 擔任醫院/專業學會組織領導者的角

色(組長、委員)。 

3. 擔任醫事人員的角色楷模(優良專科

護理師/優良教師)。 

4. 設計或草擬「預立特定醫療流程」或

護理指導單張(包含醫療、疾病、技術

等領域)。 

5. 照護相關之研究成果發表，五年內以

口頭、期刊發表(限第一或通訊作者)。 

6. 五年內擔任研究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以上第 2、3、4、5、6 項，五項中至少

須符合三項。 

佐證資料 維護個人執業之紀錄和資料  

(提供目前上課積分紀錄) 

1. 三年內參與健康相關服務活

動之時程表、邀請函、感謝

狀或相片等任一項證明。 

2. 參與品質管理活動之會議紀

錄，至少 1 份。 

1. 三年內曾規劃健康相關服

務活動之時程表、邀請

函、感謝狀或相片等任一

項證明。 

2. 擔任醫院/專業學會組織組

長、委員或以上之佐證資

料。 

3. 品質改善報告，如 PDCA，

至少 1 份。 

4. 五年內海報、口頭、期刊

發表(第一或通訊作者)證

明。 

 

以上 2、3、4 項至少 2 項 

1. 三年內規劃健康相關服務活動之時程

表、邀請函、感謝狀或相片  

2. 擔任醫院/專業學會的組長、委員 

或以上之證明。 

3. 醫事人員的角色楷模優良專科護理師

/優良教師之證明。 

4. 設計「預立特定醫療流程」或護理指

導單張(包含醫療、疾病、技術等領域)

之證明。 

5. 五年內口頭、期刊發表(限第一或通訊

作者)之證明。 

6. 五年內擔任研究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之證明。 

以上第 2、3、4、5、6 項，五項中至少

符合三項 
註二:健康相關服務活動:提供團體(如:院內、院外病友支持團體、宗教團體、學校、工廠、公司機構、計程車工會、里鄰社等)健康相關服務(如:衛教、量血壓、測血脂、測骨密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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